
 

 

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 12345

政府服务热线疑难工单协调督办 

工作机制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清远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疑难工单协调督办工作机制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反映。 

 

 

 

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年 7月 29日 

 

 

清 远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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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疑难工单 

协调督办工作机制 

 

    根据《清远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清

远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效能监察实施细则》有关要求，针对目

前热线出现疑难工单和推诿工单的情况，为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

服务质量，确保热线工作有序运行，特建立清远市 12345政府服

务热线疑难工单协调督办工作机制。 

一、疑难工单的范围和确认 

（一）因政策法律法规不明晰、部门之间对政策法律法规解

读有差异、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明晰等原因，经市热线平台或各

县（市、区）热线办派多个部门仍没有承办单位接收的工单，定

为疑难工单； 

（二）被反复投诉反复出现的高频疑难问题、涉及历史性及

系统性的疑难问题的工单，定为疑难工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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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疑难工单处理的基本原则 

为提高办事效率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接收到疑难工单

后，按以下基本原则先行初步处理： 

（一）因形势发展出现的新生事物，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建

设滞后，没有明确具体应由哪个部门受理的，统一由主管部门先

予受理并协调处理。需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，由相关部门提出

建议上报市政府或上级部门。 

（二）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单位三定方案和权责清

单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，而没有明确具体应由哪个部门受理的，

统一由主管部门先予受理并协调处理。如协调处理无果需要其他

部门介入处理的，由主管部门提供事项的基本情况并提出指引后

退回热线平台转相关部门办理。 

    （三）涉及两个或以上部门的消费维权、城市管理等日常琐

事或纠纷的事项，如没有明确受理部门的，按照管理先于执法原

则，统一由主管部门先予受理并协调处理。如调解无果需要适用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的，由主管部门

提供事项的基本情况并提出指引后退回热线平台转相关执法部门

办理。未经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处理程序的，不得简单地要求诉求

人走仲裁或法律程序（涉法涉诉事项不属热线受理范围）。 

（四）事项的处理需要上级或其他相关部门作出审查、审核

或审批等意见的，由主管部门受理该事项并向相关单位提出要求

审查、审核或审批意见后予以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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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市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中有明确受理部门，先按市政

府下发的相关文件执行，如相关部门对文件内容有异议，相关部

门可向政府或上级部门提出修改建议。 

（六）事项涉及中央及省属企事业单位的，由属地对应部门

受理后向上级部门反映，上级部门反馈处理结果后由地方对应部

门回复热线平台。 

三、疑难工单处理的程序 

分为初步处理、上报处理、督办处理三种类型。 

（一）初步处理： 

初步处理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。 

1.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根据相关单位提供的法律法规依

据、相关单位职能、过往工单办理经验等，并对照上述基本原则，

提出处理意见后由热线平台重新派单。 

2.如相关承办单位第二次退单，则通过电话沟通、召开 QQ

协调会、现场协调会、现场实地查验等方式协调处理。根据实际

情况如有需要的可组织市编办、市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参与协调。 

    （二）上报处理： 

1.经上述途径仍无法处理的事项，则上报市政府处理。 

2.如涉及历史性及系统性的疑难问题，单个部门无法处理，

需联合其他部门联动并需报政府确定的，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

局收集整理工单资料,上报市政府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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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反复投诉反复出现的高频疑难问题，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

理局收集整理工单资料，上报市政府处理。 

4.需上报本系统的上级部门处理的事项，由相关承办单位自

行上报。 

5.上报本系统的上级部门或市政府处理的复杂事项，分别由

相关承办单位及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形成解释口径反馈给热线

平台答复市民并归档。市政府或上级部门处理结果反馈后再及时

回复诉求人。 

（三）督办处理 

经上述处理程序并明确受理单位的事项，如相关承办单位推

诿仍不受理的，疑难工单则转为推诿工单处理。推诿工单的认定

以热线平台系统记录为准：经确认事项由该承办单位受理，系统

记录该承办单位第三次派单后仍不受理并退回热线平台的，认定

为推诿工单。 

    1.被确定为推诿工单的，将工单情况通过热线平台系统提供

给市纪委监委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2.对历史性及系统性的疑难工单、反复投诉反复出现的高频

疑难工单，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对办理情况“回头看”，对

落实不到位不彻底的工单提交市政府进行督办。 

3.被确定为推诿工单的，或疑难工单受理后出现没有落实、

处理不力、敷衍应付等情况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根据《清远

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效能监察实施细则》放发红黄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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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承办单位承办人员必须熟悉本单位的职能和本系统

的政策法律法规，相关领导要重视和亲自审查被列入疑难工单和

推诿工单的情况，了解和熟悉《清远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效能

监察实施细则》等热线相关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疑难工单先按属地管理原则自行协调处

理，涉及市直单位需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协调处理的，必须

先召开协调会多方调查核实并提供协调会记录或其他有关依据后

再提交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协调处理。 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本通知要求建立相应的疑难工

单协调督办工作机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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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监委办公室，清远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有关人民团体，

中央、省驻清有关单位。 


